
臺南市山上區公所農業及建設課 

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使用土地申請流程圖 

 

申請人提出申請 

5月 1日至 5月 31日 

承辦人初審案件 

5月 1日至 5月 31日 

 

市政府農業局召集 

區公所（農業及建設課） 

市府稅務區、地政事務所等實地共同會勘 
 

6月 11日至 7月 10日 

全案送農業局核定 

8月 31前 


